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子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4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子龍被訴侮辱公務員部分無罪，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

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莊子龍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下午4時25

分，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址設屏東

縣○○鎮○○街00號之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下

稱東水職校）校門口前，其知悉穿著教官背心之告訴人沈建

坊，為東水職校之教官，當時係與警察共同執行該校交通安

全維持，協助學生放學並維持校門口交通順暢之公務，為依

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其因未戴安全帽遭警察開單告發，竟

心生不滿，基於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在東水職校校門口，以

「幹你娘，兩光東水」、「兩光東水」（以上皆臺語，下合

稱本案言論）當場辱罵告訴人，妨害公務執行之順利。因認

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

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

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

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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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

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復按人民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應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

觀目的，始足以該當上開犯罪。法院於個案認定時，仍不得

僅因人民發表貶抑性之侮辱言論，即逕自認定其必具有妨礙

公務之故意。按人民會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當場侮辱，

有時係因為自身權益即將受有不利，例如財產被強制執行、

住所被拆遷、行為被取締或處罰、人身被逮捕拘禁等。而其

當場之抗爭言論或由於個人修養不足、一時情緒反應之習慣

性用語；或可能是因為人民對於該公務員所執行之公務本身

之實體或程序合法性有所質疑，甚至是因為執法手段過度或

有瑕疵所致。國家對於人民出於抗爭或質疑所生之此等侮辱

性言論，於一定範圍內仍宜適度容忍。又系爭規定所定之侮

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且限於上開公

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的，是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

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

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

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

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

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

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

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

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

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

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沈建坊（下稱告訴人）於警詢及偵

查中之證述、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濱派出所偵查報

告書、警員製作之錄音譯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2張等證據為

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罵本

案言論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污辱公務員犯行，辯稱：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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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清楚告訴人是教官，也沒有污辱公務員之犯意，只是氣

憤下脫口而出，類似口頭禪等語（本院卷第52頁）。

五、經查：

　㈠告訴人為東水職校之教官，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

為本案言論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53頁），核與

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之證述互有相符（警卷第11至13頁；偵

卷第17至19頁），並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濱派出

所偵查報告書、警員製作之錄音譯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2張

等證據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此部分事實，

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所為本案言論，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

的，並足以影響公務之執行。

　㈡查告訴人於警詢證稱：當時東水職校與東濱派出所實施聯

巡，我穿著教官的背心站在學校門口指揮學生放學，被告因

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遭警方開單，心存怨恨故騎乘機車至學

校門口，說是教官帶領警察到豐漁街段害他被開單，發表怒

氣後準備騎車離開前，我已經準備走進校園時，朝我罵「幹

你娘，兩光東水」等語（警卷第11至13頁），與被告於警詢

中陳述：因為我當天漁獲銷量不好，又被警察開單，所以我

騎車去東水職校請校方人員把學生管理好，不要甚麼都叫警

察，造成我們漁民的困擾，我有講「幹你娘，兩光東水」，

但不是罵告訴人，告訴人他們都走進去校園內了等語（警卷

第7至10頁），大致相符，足認被告於上開時、地，因騎乘

機車未戴安全帽遭警方查緝，主觀上認為其所遭受不利對待

與東水職校之學生管理有關，因而於上開時、地，在雙方即

將各自離去前，向執勤中之告訴人為本案言論。是以，被告

為本案言論時，雙方既已各自動身欲離開現場，可見被告無

意繼續留滯上開地點，更無意藉此妨害告訴人執行公務，本

案言論固屬貶抑性之侮辱言論，但僅係被告遭警方取締後之

所為一時情緒宣洩言語，並無藉此妨害公務之目的；且告訴

人於當下既已準備走進校園，顯見告訴人於上開地點之勤務

執行已告一段落，被告於上開時、地所為本案言論，雖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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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之不悅或心理壓力，惟尚不至於妨害告訴人指揮交

通、協助學生放學之公務執行，實難認被告本案言論足以影

響公務員執行公務。

　㈢公訴人雖補充理由略以：被告侮辱管制校園出入、維護校園

安寧之教官，足以使其輔導學生、維持秩序之威信受損，損

害被信任度，必然干擾公務之執行等語。惟公職威嚴所指涉

之法益內容不僅抽象、空泛，也顯係過去官尊民卑、保障官

威之陳舊思維，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所追求之監督政府、健

全民主之目的明顯衝突，而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實難相容。

是如認公職威嚴為刑法第規定所保障之法益，此項立法目的

顯然牴觸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應屬違憲（憲法法庭11

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尚難僅以被告於上開

時、地為本案言論，損及公職威信，逕以侮辱公務員罪相

繩。

　㈣是以，根據被告與告訴人之供述及本案相關證據，僅足以證

明被告有於上開時、地為本案言論，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藉

此妨害公務執行之目的，且本案言論亦未達到足以妨害公務

執行之程度，未使本院達到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心證，自應

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

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侮辱公務員罪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

犯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七、公訴不受理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上開時、地，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

以本案言論當場辱罵告訴人，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

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依同法第31

4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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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成和解，告訴人並具狀撤回告訴，有本院調解筆錄及撤

回告訴狀各1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7至39頁），是此部分

自應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新君提起公訴，檢察官翁銘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涂裕洪

　　　　　　　　　　　　　　　　　　法　官　潘郁涵

　　　　　　　　　　　　　　　　　　法　官　詹莉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鄭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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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子龍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子龍被訴侮辱公務員部分無罪，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莊子龍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下午4時25分，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址設屏東縣○○鎮○○街00號之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下稱東水職校）校門口前，其知悉穿著教官背心之告訴人沈建坊，為東水職校之教官，當時係與警察共同執行該校交通安全維持，協助學生放學並維持校門口交通順暢之公務，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其因未戴安全帽遭警察開單告發，竟心生不滿，基於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在東水職校校門口，以「幹你娘，兩光東水」、「兩光東水」（以上皆臺語，下合稱本案言論）當場辱罵告訴人，妨害公務執行之順利。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復按人民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應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始足以該當上開犯罪。法院於個案認定時，仍不得僅因人民發表貶抑性之侮辱言論，即逕自認定其必具有妨礙公務之故意。按人民會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當場侮辱，有時係因為自身權益即將受有不利，例如財產被強制執行、住所被拆遷、行為被取締或處罰、人身被逮捕拘禁等。而其當場之抗爭言論或由於個人修養不足、一時情緒反應之習慣性用語；或可能是因為人民對於該公務員所執行之公務本身之實體或程序合法性有所質疑，甚至是因為執法手段過度或有瑕疵所致。國家對於人民出於抗爭或質疑所生之此等侮辱性言論，於一定範圍內仍宜適度容忍。又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且限於上開公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的，是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沈建坊（下稱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濱派出所偵查報告書、警員製作之錄音譯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2張等證據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罵本案言論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污辱公務員犯行，辯稱：我當下不清楚告訴人是教官，也沒有污辱公務員之犯意，只是氣憤下脫口而出，類似口頭禪等語（本院卷第52頁）。
五、經查：
　㈠告訴人為東水職校之教官，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為本案言論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53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之證述互有相符（警卷第11至13頁；偵卷第17至19頁），並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濱派出所偵查報告書、警員製作之錄音譯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2張等證據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此部分事實，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所為本案言論，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並足以影響公務之執行。
　㈡查告訴人於警詢證稱：當時東水職校與東濱派出所實施聯巡，我穿著教官的背心站在學校門口指揮學生放學，被告因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遭警方開單，心存怨恨故騎乘機車至學校門口，說是教官帶領警察到豐漁街段害他被開單，發表怒氣後準備騎車離開前，我已經準備走進校園時，朝我罵「幹你娘，兩光東水」等語（警卷第11至13頁），與被告於警詢中陳述：因為我當天漁獲銷量不好，又被警察開單，所以我騎車去東水職校請校方人員把學生管理好，不要甚麼都叫警察，造成我們漁民的困擾，我有講「幹你娘，兩光東水」，但不是罵告訴人，告訴人他們都走進去校園內了等語（警卷第7至10頁），大致相符，足認被告於上開時、地，因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遭警方查緝，主觀上認為其所遭受不利對待與東水職校之學生管理有關，因而於上開時、地，在雙方即將各自離去前，向執勤中之告訴人為本案言論。是以，被告為本案言論時，雙方既已各自動身欲離開現場，可見被告無意繼續留滯上開地點，更無意藉此妨害告訴人執行公務，本案言論固屬貶抑性之侮辱言論，但僅係被告遭警方取締後之所為一時情緒宣洩言語，並無藉此妨害公務之目的；且告訴人於當下既已準備走進校園，顯見告訴人於上開地點之勤務執行已告一段落，被告於上開時、地所為本案言論，雖造成告訴人之不悅或心理壓力，惟尚不至於妨害告訴人指揮交通、協助學生放學之公務執行，實難認被告本案言論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
　㈢公訴人雖補充理由略以：被告侮辱管制校園出入、維護校園安寧之教官，足以使其輔導學生、維持秩序之威信受損，損害被信任度，必然干擾公務之執行等語。惟公職威嚴所指涉之法益內容不僅抽象、空泛，也顯係過去官尊民卑、保障官威之陳舊思維，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所追求之監督政府、健全民主之目的明顯衝突，而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實難相容。是如認公職威嚴為刑法第規定所保障之法益，此項立法目的顯然牴觸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應屬違憲（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尚難僅以被告於上開時、地為本案言論，損及公職威信，逕以侮辱公務員罪相繩。
　㈣是以，根據被告與告訴人之供述及本案相關證據，僅足以證明被告有於上開時、地為本案言論，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藉此妨害公務執行之目的，且本案言論亦未達到足以妨害公務執行之程度，未使本院達到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心證，自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侮辱公務員罪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七、公訴不受理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上開時、地，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本案言論當場辱罵告訴人，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依同法第314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已達成和解，告訴人並具狀撤回告訴，有本院調解筆錄及撤回告訴狀各1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7至39頁），是此部分自應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新君提起公訴，檢察官翁銘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涂裕洪
　　　　　　　　　　　　　　　　　　法　官　潘郁涵
　　　　　　　　　　　　　　　　　　法　官　詹莉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鄭嘉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子龍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4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子龍被訴侮辱公務員部分無罪，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莊子龍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下午4時25
    分，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址設屏東
    縣○○鎮○○街00號之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下稱東
    水職校）校門口前，其知悉穿著教官背心之告訴人沈建坊，
    為東水職校之教官，當時係與警察共同執行該校交通安全維
    持，協助學生放學並維持校門口交通順暢之公務，為依法執
    行職務之公務員，其因未戴安全帽遭警察開單告發，竟心生
    不滿，基於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在東水職校校門口，以「幹
    你娘，兩光東水」、「兩光東水」（以上皆臺語，下合稱本
    案言論）當場辱罵告訴人，妨害公務執行之順利。因認被告
    涉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
    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
    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
    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
    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
    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復按人民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應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
    觀目的，始足以該當上開犯罪。法院於個案認定時，仍不得
    僅因人民發表貶抑性之侮辱言論，即逕自認定其必具有妨礙
    公務之故意。按人民會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當場侮辱，
    有時係因為自身權益即將受有不利，例如財產被強制執行、
    住所被拆遷、行為被取締或處罰、人身被逮捕拘禁等。而其
    當場之抗爭言論或由於個人修養不足、一時情緒反應之習慣
    性用語；或可能是因為人民對於該公務員所執行之公務本身
    之實體或程序合法性有所質疑，甚至是因為執法手段過度或
    有瑕疵所致。國家對於人民出於抗爭或質疑所生之此等侮辱
    性言論，於一定範圍內仍宜適度容忍。又系爭規定所定之侮
    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且限於上開公
    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的，是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
    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
    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
    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
    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
    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
    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
    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
    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
    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
    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
    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沈建坊（下稱告訴人）於警詢及偵
    查中之證述、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濱派出所偵查報
    告書、警員製作之錄音譯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2張等證據為
    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罵本
    案言論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污辱公務員犯行，辯稱：我當
    下不清楚告訴人是教官，也沒有污辱公務員之犯意，只是氣
    憤下脫口而出，類似口頭禪等語（本院卷第52頁）。
五、經查：
　㈠告訴人為東水職校之教官，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
    為本案言論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53頁），核與
    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之證述互有相符（警卷第11至13頁；偵
    卷第17至19頁），並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濱派出
    所偵查報告書、警員製作之錄音譯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2張
    等證據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此部分事實，
    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所為本案言論，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
    的，並足以影響公務之執行。
　㈡查告訴人於警詢證稱：當時東水職校與東濱派出所實施聯巡
    ，我穿著教官的背心站在學校門口指揮學生放學，被告因騎
    乘機車未戴安全帽遭警方開單，心存怨恨故騎乘機車至學校
    門口，說是教官帶領警察到豐漁街段害他被開單，發表怒氣
    後準備騎車離開前，我已經準備走進校園時，朝我罵「幹你
    娘，兩光東水」等語（警卷第11至13頁），與被告於警詢中
    陳述：因為我當天漁獲銷量不好，又被警察開單，所以我騎
    車去東水職校請校方人員把學生管理好，不要甚麼都叫警察
    ，造成我們漁民的困擾，我有講「幹你娘，兩光東水」，但
    不是罵告訴人，告訴人他們都走進去校園內了等語（警卷第
    7至10頁），大致相符，足認被告於上開時、地，因騎乘機
    車未戴安全帽遭警方查緝，主觀上認為其所遭受不利對待與
    東水職校之學生管理有關，因而於上開時、地，在雙方即將
    各自離去前，向執勤中之告訴人為本案言論。是以，被告為
    本案言論時，雙方既已各自動身欲離開現場，可見被告無意
    繼續留滯上開地點，更無意藉此妨害告訴人執行公務，本案
    言論固屬貶抑性之侮辱言論，但僅係被告遭警方取締後之所
    為一時情緒宣洩言語，並無藉此妨害公務之目的；且告訴人
    於當下既已準備走進校園，顯見告訴人於上開地點之勤務執
    行已告一段落，被告於上開時、地所為本案言論，雖造成告
    訴人之不悅或心理壓力，惟尚不至於妨害告訴人指揮交通、
    協助學生放學之公務執行，實難認被告本案言論足以影響公
    務員執行公務。
　㈢公訴人雖補充理由略以：被告侮辱管制校園出入、維護校園
    安寧之教官，足以使其輔導學生、維持秩序之威信受損，損
    害被信任度，必然干擾公務之執行等語。惟公職威嚴所指涉
    之法益內容不僅抽象、空泛，也顯係過去官尊民卑、保障官
    威之陳舊思維，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所追求之監督政府、健
    全民主之目的明顯衝突，而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實難相容。
    是如認公職威嚴為刑法第規定所保障之法益，此項立法目的
    顯然牴觸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應屬違憲（憲法法庭11
    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尚難僅以被告於上開時
    、地為本案言論，損及公職威信，逕以侮辱公務員罪相繩。
　㈣是以，根據被告與告訴人之供述及本案相關證據，僅足以證
    明被告有於上開時、地為本案言論，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藉
    此妨害公務執行之目的，且本案言論亦未達到足以妨害公務
    執行之程度，未使本院達到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心證，自應
    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
    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侮辱公務員罪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
    犯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七、公訴不受理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上開時、地，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
    以本案言論當場辱罵告訴人，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
    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又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依同法第314
    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已
    達成和解，告訴人並具狀撤回告訴，有本院調解筆錄及撤回
    告訴狀各1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7至39頁），是此部分自
    應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新君提起公訴，檢察官翁銘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涂裕洪
　　　　　　　　　　　　　　　　　　法　官　潘郁涵
　　　　　　　　　　　　　　　　　　法　官　詹莉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鄭嘉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52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子龍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1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子龍被訴侮辱公務員部分無罪，被訴公然侮辱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莊子龍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下午4時25分，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址設屏東縣○○鎮○○街00號之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下稱東水職校）校門口前，其知悉穿著教官背心之告訴人沈建坊，為東水職校之教官，當時係與警察共同執行該校交通安全維持，協助學生放學並維持校門口交通順暢之公務，為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其因未戴安全帽遭警察開單告發，竟心生不滿，基於侮辱公務員之犯意，在東水職校校門口，以「幹你娘，兩光東水」、「兩光東水」（以上皆臺語，下合稱本案言論）當場辱罵告訴人，妨害公務執行之順利。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之侮辱公務員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復按人民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應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始足以該當上開犯罪。法院於個案認定時，仍不得僅因人民發表貶抑性之侮辱言論，即逕自認定其必具有妨礙公務之故意。按人民會對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當場侮辱，有時係因為自身權益即將受有不利，例如財產被強制執行、住所被拆遷、行為被取締或處罰、人身被逮捕拘禁等。而其當場之抗爭言論或由於個人修養不足、一時情緒反應之習慣性用語；或可能是因為人民對於該公務員所執行之公務本身之實體或程序合法性有所質疑，甚至是因為執法手段過度或有瑕疵所致。國家對於人民出於抗爭或質疑所生之此等侮辱性言論，於一定範圍內仍宜適度容忍。又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既屬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公務罪，且限於上開公務執行之法益始為其合憲目的，是人民當場侮辱公務員之行為仍應限於「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始構成犯罪。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之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而非謂人民當場對公務員之任何辱罵行為（如口頭嘲諷、揶揄等），均必然會干擾公務之執行。一般而言，單純之口頭抱怨或出於一時情緒反應之言語辱罵，雖會造成公務員之不悅或心理壓力，但通常不致會因此妨害公務之後續執行，尚難逕認其該等行為即屬「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沈建坊（下稱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濱派出所偵查報告書、警員製作之錄音譯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2張等證據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罵本案言論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污辱公務員犯行，辯稱：我當下不清楚告訴人是教官，也沒有污辱公務員之犯意，只是氣憤下脫口而出，類似口頭禪等語（本院卷第52頁）。
五、經查：
　㈠告訴人為東水職校之教官，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為本案言論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53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之證述互有相符（警卷第11至13頁；偵卷第17至19頁），並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東濱派出所偵查報告書、警員製作之錄音譯文及監視器翻拍照片2張等證據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此部分事實，尚不足以認定被告所為本案言論，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並足以影響公務之執行。
　㈡查告訴人於警詢證稱：當時東水職校與東濱派出所實施聯巡，我穿著教官的背心站在學校門口指揮學生放學，被告因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遭警方開單，心存怨恨故騎乘機車至學校門口，說是教官帶領警察到豐漁街段害他被開單，發表怒氣後準備騎車離開前，我已經準備走進校園時，朝我罵「幹你娘，兩光東水」等語（警卷第11至13頁），與被告於警詢中陳述：因為我當天漁獲銷量不好，又被警察開單，所以我騎車去東水職校請校方人員把學生管理好，不要甚麼都叫警察，造成我們漁民的困擾，我有講「幹你娘，兩光東水」，但不是罵告訴人，告訴人他們都走進去校園內了等語（警卷第7至10頁），大致相符，足認被告於上開時、地，因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遭警方查緝，主觀上認為其所遭受不利對待與東水職校之學生管理有關，因而於上開時、地，在雙方即將各自離去前，向執勤中之告訴人為本案言論。是以，被告為本案言論時，雙方既已各自動身欲離開現場，可見被告無意繼續留滯上開地點，更無意藉此妨害告訴人執行公務，本案言論固屬貶抑性之侮辱言論，但僅係被告遭警方取締後之所為一時情緒宣洩言語，並無藉此妨害公務之目的；且告訴人於當下既已準備走進校園，顯見告訴人於上開地點之勤務執行已告一段落，被告於上開時、地所為本案言論，雖造成告訴人之不悅或心理壓力，惟尚不至於妨害告訴人指揮交通、協助學生放學之公務執行，實難認被告本案言論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
　㈢公訴人雖補充理由略以：被告侮辱管制校園出入、維護校園安寧之教官，足以使其輔導學生、維持秩序之威信受損，損害被信任度，必然干擾公務之執行等語。惟公職威嚴所指涉之法益內容不僅抽象、空泛，也顯係過去官尊民卑、保障官威之陳舊思維，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所追求之監督政府、健全民主之目的明顯衝突，而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實難相容。是如認公職威嚴為刑法第規定所保障之法益，此項立法目的顯然牴觸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應屬違憲（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尚難僅以被告於上開時、地為本案言論，損及公職威信，逕以侮辱公務員罪相繩。
　㈣是以，根據被告與告訴人之供述及本案相關證據，僅足以證明被告有於上開時、地為本案言論，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藉此妨害公務執行之目的，且本案言論亦未達到足以妨害公務執行之程度，未使本院達到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心證，自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侮辱公務員罪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七、公訴不受理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上開時、地，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本案言論當場辱罵告訴人，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嫌等語。
　㈡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依同法第314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已達成和解，告訴人並具狀撤回告訴，有本院調解筆錄及撤回告訴狀各1紙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7至39頁），是此部分自應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新君提起公訴，檢察官翁銘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涂裕洪
　　　　　　　　　　　　　　　　　　法　官　潘郁涵
　　　　　　　　　　　　　　　　　　法　官　詹莉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鄭嘉鈴


